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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5年9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仲裁法》开始生效实施。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政法院系专业课程之一的《仲裁法》却一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青睐
，很久以来也没有全国统编出版的教科书问世，这一现象不仅对法学本科生的教学活动不无益处，而
且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至为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仲裁法律制度的普及运用也颇为不利，以致
于造成不少法科毕业生对于商事仲裁制度缺乏应有的系统学习与深入的了解。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我国《仲裁法》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提高《仲裁法》课程的教学质量，满足法科学
生学习掌握仲裁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教学用书之需要，我们二位作者认为有必要编著这本《仲裁法》。
该书不仅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政法院系本课生教科书，还可以作为商事仲裁法律实务部门的参考用书。
该书共分十章，由三个部分组成：仲裁法总论、仲裁法分论与涉外仲裁法论。
全书以中国现行仲裁立法以及相关国际仲裁公约为依据，力图反映出我国商事仲裁立法的基本内容与
体系，在适当参考与借鉴国内外有关仲裁法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法学本科生教学之特点，
较为科学地、系统地、准确地阐述了仲裁法学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并力求在内容上融知识性、科学性
、系统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商事仲裁制度呈现出来的内在的强劲的国际统一化发展趋势，作者结合自己多年
来从事仲裁法学教学科研以及仲裁实际工作的经验，在该书中还尽量地附有仲裁法律专业术语的英文
翻译以及一些典型的仲裁法案例，希望能够帮助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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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广辉，河南人，广东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专业)，硕士生导
师，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公派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8.9-1999.9)，广东省国际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汕头市政协委员会委员，民盟汕头市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商会汕头调解中心调解员，
汕头仲裁委员会委员，汕头、惠州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东丰粤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汕头市律协
涉外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曾担任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商事交易法》、《仲裁法学》、《海商法学》、《世贸组
织(WTO)法》等，独著、主编、副主编出版专著、教材十多部。
主要著述有：《海商法学》(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国际民商事诉讼程序法》(主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世界贸易组织法总论》(合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国际
商事关系法律适用论》(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法律英语》(主编)，中国法制出
版社，2006年版；《国际民商事案件司法协助制度研究》(作者排名第2)，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研究》(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律师事务与仲裁法学》(
主编，21世纪高等学校法学本科精品系列教材)，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国际私法》(主编，
创新思维系列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在《中国法学》、《比较法研究》、《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70多篇，其中有10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或者获
得优秀科研成果奖。

　　王瀚，河南人，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生
导师，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
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WTO法研究会理事，法国巴黎第二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西安市国
际商务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编委，陕西省重点学科国际法学科带头
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法律咨询专家，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西安市人民政府和
宝鸡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西安市、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律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上海、西安、咸阳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主要著述有：《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法律问题研究》(独著)，《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法律问
题研究》(独著)，《国际私法之程序法比较研究》(独著)，《国际法新论》(合著)，《国际经济法通论
》(主编)，《当代热点法律问题研究》(主编)，《国际法探索集》(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概论》(
参编)，《民法经济法问题研究》(参编)等。
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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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仲裁法总论
第一章 仲裁法概述
第一节 商事仲裁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仲裁法的概念、宗旨和仲裁范围
第三节 仲裁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四节 仲裁法的渊源
第二章 仲裁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第一节 仲裁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仲裁法的基本制度
第三章 仲裁机构
第一节 仲裁机构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仲裁庭
第三节 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原则
第四节 仲裁员
第五节 仲裁协会
第六节 仲裁规则
中篇 仲裁法分论
第四章 仲裁当事人
第一节 仲裁当事人的概念
第二节 仲裁中的第三人
第三节 仲裁代理人
第五章 仲裁协议制度
第一节 仲裁协议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仲裁协议的形式和内容
第三节 仲裁协议的无效与失效
第四节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第五节 仲裁协议的独立性理论
⋯⋯
下篇 涉外仲裁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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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确定仲裁庭具有决定自身管辖权的权力　　仲裁协议还可以确定仲裁庭是否具有决定自身管辖
权的权力。
如果仲裁协议合法有效，即使没有明确规定这项授权，根据大多数国家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及相关的
仲裁规则。
也可以基于仲裁协议的存在来确定仲裁庭所具有的该项权力。
　　仲裁庭所拥有的决定自身管辖权的权力，最先起源于德国，后被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
理论界与司法实践所采用。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制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时的工作文件和评述中也提到了这一规则。
目前已经得到了各主要的国际仲裁条约、各主要国家的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各主要仲裁机构的仲
裁规则普遍承认。
　　在国际仲裁条约方面，1961年的《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欧洲公约》规定，按仲裁庭所在地国家的
法律规定，仲裁庭受对其管辖权提出异议的任何后续司法管制的约束，但它应该有权继续仲裁程序，
决定其管辖权并决定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为组成部分的合同的存在或效力。
另外，《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的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
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也规定：“仲裁庭可以对有关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抗辩，作为一个初
步问题或在实体裁决中，进行裁定”，即使发生要求撤销有关管辖权裁决的诉讼，“仲裁庭仍然可以
继续仲裁程序，并作出裁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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